
   

    晋政办发电〔2022〕19号   

山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印发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服务业

加快恢复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《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服务业加快恢复发展的若干

措施》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

2022年9月23日  



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服务业

加快恢复发展的若干措施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稳经济部署要求,充分发挥消费对

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,抓关键、疏堵点、广施策,全面激发消费

潜力,助推服务业加快恢复发展,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,现结合

我省实际,制定以下措施。

1.持续发放电子消费券。扩大消费券资金规模,重点围绕成

品油、家居、零售、住宿餐饮、文化旅游、体育休闲等领域,滚动投放

通用消费券、专用消费券,2022年11月完成。省级安排5亿元-

10亿元,对开展消费券发放的市提供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,省

级财政与各市财政资金配套比例1梄2。(省商务厅牵头,省文旅

厅、省体育局、省财政厅和各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。以下

措施均需各市人民政府落实,不再列出)

2.开展汽车促销活动。省级财政安排补贴资金1亿元,鼓励

各市开展汽车促销活动。各市统筹资金对在省内汽车销售企业购

置5万元(含)以上非营运新车(含非营运皮卡)、并在省内上牌的

个人消费者给予购车补贴,活动开展至2022年11月。鼓励各市

组织汽车销售企业、成品油经营企业、保险公司联动开展赠送加油

卡、汽车保养维修、汽车保险优惠等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。(省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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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厅、省财政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3.推广新能源车应用。进一步加大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力

度,不断拓宽农村市场。鼓励新能源汽车行业相关企业与电商、互

联网平台等合作,举办直播或网络购车活动。新购新能源汽车的

农村居民安装充电设施,按照建设成本的20%给予充电设施建设

费用补贴,省、市财政5梄5分担。其中,省级财政单个充电设施补

贴额度不超过600元,一辆车只享受一次补贴。鼓励我省整车企

业加大促销让利力度,提升产品竞争力和产销量。推广纯电动、甲

醇和氢燃料电池重卡在矿山、钢铁、焦化、工业园区等相关领域应

用。(省工信厅、省商务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能源局、省交通厅、省

财政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4.开展家电惠民专项行动。发放家电专用消费券,开展家电

以旧换新、家电下乡等促销活动,活动至2022年11月。省级安排

1亿元,对开展家电专用消费券发放的市提供省级财政专项资金

支持,省级财政与各市财政资金配套比例1梄2。家电消费券由开

展“以旧换新”的商场、有覆盖农村地区能力的电商平台等市场主

体核销使用,促进消费者购买符合条件的电视机、空调、冰箱、洗衣

机、厨房家电、手机、电脑、智能家居等产品。向农村地区消费者发

放的资金额不低于家电消费券资金的20%。(省商务厅、省财政

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5.实施专项购油优惠活动。鼓励成品油销售企业针对不同客

户群体开展优惠活动,推行预付卡(款)打折等优惠。对单次加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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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预付充值达到一定金额的消费者,在加油站直营便利店或其网

上商城等购买商品给予打折优惠。规范加油站销售行为,相关部

门加强数据共享与协作,实现上下游全链条监控,不断提高管控能

力和水平,有效维护成品油行业秩序。(省商务厅牵头,省市场监

管局、省税务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6.扩大文旅消费。持续推进“山西人游山西”、“好邻居多走

动”、远程游客“晋行时”引客计划。鼓励国有及国有控股A级景

区在非法定节假日的周一至周五,对全国游客开展免首道门票或

打折优惠活动,优惠幅度在五折(含)以上的,省级财政给予20%

的门票价格补贴。省内其他A级景区参与此项活动的,享受同等

补贴政策。市级财政结合当地实际给予补贴。加大对旅行社引客

入晋财政资金奖励力度,鼓励旅行社积极拓展省内外客源,提升旅

游业消费潜力。(省文旅厅、省财政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7.大力促进商贸服务消费。鼓励商超、大型商业综合体、重点

消费集聚区和商业街区等开展促消费活动。省级财政安排1亿

元,对2022年全年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当年全省限额以上社会消

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速的限额以上商业零售企业,按档次择优给

予奖励。其中,年零售额10亿元(含)以上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

100万元;年零售额5亿元(含)-10亿元之间的企业给予一次性

奖励50万元;年零售额1亿元(含)-5亿元之间的企业给予一次

性奖励30万元;年零售额0.5亿元(含)-1亿元之间的企业给予

一次性奖励20万元。鼓励各市加大企业培育和支持力度,紧盯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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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节点,推动应统尽统,结合实际对新增入库企业给予奖励。(省

商务厅、省财政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8.开展有奖发票活动。鼓励各市开展“有奖发票”活动,围绕

汽车、成品油、家电家居、零售、住宿餐饮、文化旅游、体育休闲等领

域,科学制定奖励办法,根据消费者个人取得的票面金额在20元

以上的电子发票(普通发票)、增值税普通发票、增值税电子普通发

票、增值税普通发票(卷票)组织抽奖。具体方案由省税务局制定。

(省税务局负责)

9.发展夜经济提升“烟火气”。引导主要商圈和特色商业街与

文化、旅游休闲等紧密结合,延长营业时间,打造一批夜经济试点

城市和夜经济集聚区。支持县(市、区)统筹规划设置一批便民经

营点,明确经营区域、时段和范围,做好餐饮食品监管,组织开展引

摊入点(市)。鼓励以县级为单位,结合实际,对年度营业额和安排

就业人数达到一定标准、有效带动夜间客流量的夜经济集聚区给

予一定资金支持,提升城市“烟火气”。(省商务厅、省住建厅、省市

场监管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10.培育平台企业。争取平台经济头部企业在晋设立地区性

总部、区域运营中心等。鼓励围绕网络货运、废钢废铁废铝、能源

产品等领域整合资源,打造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平台企业,推动统

一销售结算。各市结合平台企业情况统筹制定扶持奖励政策。

(省商务厅、省交通厅、省工信厅、省能源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,切实加强组织领导,明确责任,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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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实施细则,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。以上政策执行至

2022年12月31日。具体措施已明确执行期限的,从其规定。国

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应遵照执行。财政资金拨付根据实际情况,拨

付时间可适当延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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